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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進行分析，並決議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基本工資計算方式之可行性研究，以利爾後基本工

資之審議。相信透過建立常態性討論機制，將有助於建立日後勞資雙方互信協商之基礎，凝

聚更周延之共識，以利基本工資之審議。 

五、另本部近年積極推動社會對話機制，除全國層級社會對話外，並規劃各行業類別之社會對話，

邀請各業之勞、雇代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部，勞、雇雙方皆可提案作為討論議題。為

增進勞工所得，已將如何要求企業有盈餘利益時應予勞工共享之做法列為本年度全國層級社

會對話議題。 

（八十六）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長期照護制度之財源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10） 

羅委員就長期照護制度之財源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答復如下： 

一、完整性的長期照護制度，需要財務的支持，若僅由家庭或個人來籌集資金，甚或由家人照顧，

對一般家庭而言，將是頗大的負荷。因此，需要國民及政府共同分擔長照之費用，始能讓有

需要長照之國民，皆能獲得基本之服務。 

二、為能建立財務穩健之長期照顧制度，本部研擬長期照顧保險制度，參考德國、日本、韓國均採

取「社會保險」的作法，收取保險費作為長期照顧保險的主要財源，部分負擔為協力財源，

較能建立財務穩健之長期照顧制度，並達到分散風險，自助互助之目標，當失能時可獲得長

照服務，減輕失能者及其家庭之財務負擔，以因應未來人口快速老化及家庭結構變遷之趨勢

。 

三、於制度規劃及研議長期照顧保險法草案期間，本部已邀集專家學者、身障者、老人、婦女及照

顧者等相關民間團體代表，針對不同議題，召開專家諮詢會議、跨部會研商會議及國會助理

座談會議等，以徵詢各界意見，並將建議納入研議。長期照顧保險若能實施，在未來能搭配

全民健保提供的醫療照護，以及國保、勞保、公保等社會保險所提供的年金給付，可使社會

安全網更加完備。 

（八十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近年廉價航空大舉來臺設點，促銷機

票較國內線機票便宜，且國內陸客團排擠國人旅遊，觀光局應

輔導旅行業者提供國人平價旅遊特惠行程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07） 

羅委員就近年廉價航空大舉來臺設點，促銷機票較國內線機票便宜，且國內陸客團排擠國人

旅遊，觀光局應輔導旅行業者提供國人平價旅遊特惠行程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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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於大陸觀光團來臺是否排擠國人國內旅遊問題： 

(一)我國推動陸客來臺觀光市場係以質量併進為原則，除謀求市場穩健成長，更重要的是維

護旅遊品質與安全，為避免我國熱門觀光景點大陸旅客人數過多，影響國人旅遊之品質

，針對大陸觀光團主要造訪之熱門景點，如故宮、101 大樓、野柳、日月潭、阿里山及太

魯閣等地，均設有熱門景點人數預報機制，發布當日及預報未來 1 週主要景點之大陸觀

光團團數及人數，提供各熱門景點之管理單位進行旅客流量管理及疏導措施，以維護旅

遊景區整體品質。 

(二)本部觀光局亦協調陸客常到訪景點之主管機關實施團體預約分流措施，如野柳、阿里山

、故宮、太魯閣等地，並輔導旅行業研發創新旅遊產品，向大陸旅客推廣區域性、短天

數、深度的旅遊方式，以北、中、南、東分區輔以保健、農家體驗、溫泉、美食、部落

主題旅遊方式進行深度旅遊，以有效分流旅客，避免陸客過於集中部分景點。 

(三)觀光局除賡續推動大陸觀光團優質行程，及郵輪旅遊、部落深度旅遊等主題專案旅遊型

態，並持續規劃離島旅遊、具有高品質之高端團等多元旅遊產品，以吸引不同消費族群至

不同景點旅遊，分散景點人流，未來亦將持續視市場發展情形與整體接待能量適時檢討大

陸人士來臺觀光人數管控與配套調控措施。 

二、關於提供國人平價旅遊特惠行程問題，按我國旅遊市場係開放且自由競爭市場，合法立案之旅

行社共計 2,652 家，得經營出國旅遊業務之綜合、甲種旅行社超過 2,400 家，旅行業者均會依

據不同客層、市場別規劃不同價格、內容及主題之旅遊商品於市場上販售，近年來亦有針對

個別旅客需求設計客製化行程。是以，市場上針對高端客群之高檔次旅行團與一般旅客所需

之平價旅遊團商品均可供消費者依其需求選擇，且旅行業者在各項旅展期間亦均有特價促銷

活動吸引民眾選購，並針對無障礙旅遊及銀髮族旅遊加強輔導。 

（八十八）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東北角龍洞有業者於網路號召愛好者

報名體驗極限遊戲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06） 

羅委員就東北角龍洞有業者於網路號召愛好者報名體驗極限遊戲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

查復如下： 

一、本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本（103）年 10 月下旬發現網路消息，有業

者將於同年 11 月中旬於東北角龍洞地區進行「龍洞高空滑降」收費體驗活動。因該活動未經

申請許可，且東北角地區已進入東北季風季節，天候變化具相當潛在危險，高空活動安全堪

虞，該處立即發布新聞訊息提醒遊客，並在該區出入口設立警告牌示，同時聯繫業者並告知

未經許可禁止活動，最後業者已取消該活動。 

二、另查「高空滑降」體驗項目，非屬遊憩活動種類，且活動位於東北角特定區計畫之地質保護區


